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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校开展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省委组织部《关于做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工作的通知》（苏组发〔2017〕6号）精神，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分四个批次开展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把着力点聚焦到衷心拥戴习近平同志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上，聚焦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聚焦到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论断上，聚焦到贯彻落实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聚焦到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上。教育引导广大处级干部全面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联系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实际，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学校改革发展各项任务上来，推动全校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师生员工，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矢志不渝推进我校世界一流学科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
二、培训内容及形式
本次轮训主要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着重围绕我们党在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的重大问题，引导广大干部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真正掌握新理论，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
本次轮训工作由学校党委统一部署，组织部、党校负责具体实施，培训采取专题教学、现场教学和交流研讨等相结合的形式。
三、培训对象
全校处级领导干部。
四、培训批次及培训时间

本次集中轮训分四个批次进行，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参加人员为正处级领导干部，第三批次、第四批次参加人员为副处级领导干部。
第一批：2018年5月6日—8日，第二批：2018年5月24日—26日，培训地点为栖霞区委党校，分组名单和培训安排另行通知；
第三批次、第四批次培训时间及安排另行通知。
五、培训要求
1、全体参训学员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合理安排好个人时间，按时参训，确保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

2、全体参训学员要紧密联系学校和学员自身实际，以“三个结合”抓好贯彻落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一是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与提高自身政治素质相结合；二是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与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结合；三是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与开展好当前各项工作相结合。
3、所有参训学员务必按照要求参加培训，培训期间不得请假，不得随意更改学习时间和各项安排，确因工作需要调整培训批次，请本人书面报告学校党委组织部，由组织部统一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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